赤峰市松山区农牧局2024 年农业防灾减灾资金实施方案

按照《赤峰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预算（防灾减灾第十二批）的通知》(赤财指农(2024)645号)和《赤峰市农牧局关于印发<中央财政2024年第十二批农业防灾减灾资金方案>的通知》(赤农牧种植发(2024)51号)文件有关要求，充分发挥农业生产救灾资金使用效益，最大程度减少受灾损失，保障农业生产安全。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中央一号文件，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全国农业农村厅局长会议要求，全力支持防灾减灾，切实做好农作物防灾减灾，尽快支持恢复农业生产，保障主要粮油作物及其他农作物生产安全，努力将因灾损失降低到最小。

二、主要目标

2024年中央下达我区农业生产救灾资金266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受洪涝灾害影响地区恢复农业生产，减少灾害损失，确保全年农业生产稳定。各乡镇按照要求完成防灾减灾和灾后农作物恢复生长任务，减少农作物因灾损失，恢复灾区农业生产秩序，稳定农民生产积极性，保障受灾地区粮食面积稳定。
三、资金重点支持内容

(一)资金使用方向。救灾资金重点支持农业自然灾害防灾救灾和恢复农业生产所需的物资材料及服务补助,包括购买燃油肥料、种子、农膜、农药、植物生长调节剂，以及社会化服务农机检修费及作业费(含无人机)等费用、农业生产设施修复等费用，必要的技术指导培训费等。洪涝救灾资金还可用于农田沟渠疏浚费、进排水设施设备等

(二)补助对象及范围。补助对象为开展农业恢复生产的农户、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社会化服务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实际从事防灾减灾工作的单位等。救灾资金优先用于补助恢复粮食生产，补助范围为因自然灾害导致的农业损失，用于防灾减灾及灾后恢复农业生产。对前期受灾较重、投入较大的生产主体可按照实际情况，给予后补助。

四、实施要求

(一)加强责任落实。各乡镇要加强组织领导，履行属地管理责任，切实把防灾减灾情况摸清、核准、做实。按照救灾资金管理办法，根据本地实际，抓紧制定农业生产救灾资金实施具体方案，明确工作责任，强化监督管理，确保支持政策落实见效。
(二)加强资金管理。各乡镇按照《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23)13号)、《内蒙古自治区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内财农规(2024)6号)要求，严格资金使用范围和程序。

(三)加强督导考核。各乡镇要加快资金拨付，强化全过程管理。各乡镇及时上报救灾资金使用情况、实施成效、支出进度、物资发放台账，及时解决抗灾救灾中遇到的问题。松山区农牧局将不定期对资金的支出情况进行调度，采取实地和电话督查等方式进行督查，对挤占挪用、支出进度缓慢、排名靠后的乡镇采取任务、资金一并收回。

（四）加强调度总结。相关工作进展实行年终总结制，各乡镇于2024年12月26日前形成项目实施总结报松山区农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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